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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和福建省科技厅等五

厅局《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闽科财[2002]102 号）文件的有关

规定，加强实验动物的管理，保证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质量，适应学校教学、

科学研究及其医疗的需要，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实验动物，是指来源清楚（遗传背景清楚及微生物控制）

用于教学、科学研究、医疗、检定及其他科学研究的动物；医学实验动物管理工

作包括对医学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校从事与实验动物工作有关的组织和个人。

第四条 学校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主管学校的实验动物工作，实验动物管理工作

包括对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管理。

第五条 福建省实行许可证制度，实验动物许可证分为：实验动物生产繁育许可

证；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从业人员的岗位证书。

第六条 实验动物国家标准由国家标准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章 饲育管理

第七条 实验动物的饲育应按照现行的国家标准，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第八条 实验动物种子必须来源于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或国家许可的种源单

位，并持有效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 从事实验动物饲育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必须根据国家标准定期对实验动



物进行质量检测。

第十条 实验动物必须根据来源、品种或品系、质量等级和实验目的的不同，分

开饲养。实验动物的饲育室、动物实验室应进行严格隔离，要制定严格的管理制

度和科学的操作规程。

第十一条 学校实验动物中心必须对实验动物许可证严格管理,供应或出售实验

动物时，应提供相应有效质量合格证明。

第十二条 实验动物饲育环境及仪器设备等物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应的技术

规范的要求。

第十三条 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包括：检疫制度，定期检测制度，卫生消毒制

度，保证实验动物饲养支撑条件。

第三章 质量检测与防疫

第十四条 对必须进行预防接种的实验动物，应当根据实验要求或《家畜家禽防

疫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预防接种。

第十五条 由专人负责，建立应急机制。在实验动物发生传染性疾病时，应立即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隔离，查明原因，妥善处理，防止疫情蔓延，并立即报告上级

主管部门。如果是人畜共患病时，发生疫情的单位还应该对有关人员进行严格的

隔离和预防治疗，并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及当地卫生和兽医防疫部门报告。

第四章 应用

第十六条 应用实验动物的单位必须具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不同等级的实验

动物必须在相应等级的设施中进行。

第十七条 应用实验动物时应当根据实验目的选用相应合格的实验动物。实验动

物必须来源于具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组织或个人。



第十八条 科研人员在申报科研课题、科研成果鉴定，从事科学实验和以动物为

基础的制品的生产时，必须具备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条件，对不具备条件者，

其实验结果和生产制品将被视为无效。

第五章 经营与运输

第十九条 经营实验动物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取得上级实验动物主管部门的批准，

具备符合标准的设施、设备及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所经营的实验动物来源于有生

产许可证的单位，质量合格。

第二十条 从国外引进的实验动物，应附有饲育单位质量负责人签发的种系名称、

遗传背景。微生物质量状况及生物学特性资料，无上述资料的实验动物不得进口

和应用，进口及运输实验动物检疫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检疫法规的文件办理。

第二十一条 实验动物的运输应使用与实验动物质量标准相符合的工具及笼器

具，并备足饮水和饲料，保证运输过程中实验动物的质量及健康要求。

第六章 人员

第二十二条 从事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的单位，必须配备相应的经过专业培训的

实验人员，上述人员都必须遵守实验动物饲育管理、动物实验的各项规章制度并

熟练掌握操作规程，持证上岗。

第二十三条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必须定期进行体格健康检查。对患有传

染性疾病者或不适宜承担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应及时调换工作岗位。

第二十四条 对从事实验动物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学校主管实验

动物工作的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部门

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

第七章 福利



第二十五条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应爱护实验动物，不得戏弄、虐待实验动

物。

第二十六条 在符合科学原则的条件下，应积极开展"3R"即减少、代替和优化。

尽可能用别的方法或低等动物代替。

第二十七条 在动物实验前，必须明确和证明该实验的意义和必要性 、在科学设

计和操作中，尽可能减少实验动物使用数量，坚决避免没有科学的动物实验。

第二十八条 在实验结束时，应采取尽量减少痛苦的方式处置实验动物。

第八章 生物安全

第二十九条 各类从事实验动物基因工程技术研究和应用基因修饰实验动物进行

科学研究的组织和个人，应当进行生物安全性评价，制定相应的安全控制方法和

措施。

第三十条 从事基因修饰实验动物研究，饲育和应用组织和个人需要严格遵照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申报，须批准后方可开展工作。饲育基因修饰实验动物的设施应

单独设置，实行严格的人员和物品进出管理，严防野生动物进入和基因修饰实验

动物的逃逸。

第三十一条 凡用于病原体感染、化学染毒和放射性实验的实验动物，均应饲养

在负压实验动物设备或特定设备内，并按照生物安全等级和其他有关规定分类管

理。

第三十二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实验动物设施内产生的废弃物

需经无害化处理后，方可排出。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由学校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